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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芜 湖 市 总 工 会 
芜 湖 市 企 业 联 合 会             
芜 湖 市 工 商 业 联 合 会 

文件 
 

芜三方办〔2022〕1 号 

 

关于开展市级和谐劳动关系示范单位 

认定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开发区人社局，总工会，企联，工商联： 

近年来，我市各地认真贯彻落实各级党委、政府的决策部署，

扎实推进和谐劳动关系创建活动，取得了积极成效，有力地保障

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促进了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维护了社会和

谐稳定。根据《关于印发<芜湖市和谐劳动关系示范县（市、区）、

示范园区、示范乡镇（街道）、示范社区（村）、示范企业评价办

法>》（芜人社秘〔2020〕90 号）文件规定，每两至三年开展一

次和谐劳动关系示范单位认定，经过研究，在全市组织开展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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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和谐劳动关系示范单位认定工作。现就做好该项工作通知如

下： 

一、认定范围 

本次以企业、乡镇（街道）、社区（村）为主体开展和谐劳

动关系示范单位认定工作。 

二、认定标准 

按照《芜湖市和谐劳动关系示范县（市、区）、示范园区、

示范乡镇（街道）、示范社区（村）、示范企业评价办法》（芜人

社秘〔2020〕90 号）中的示范企业、示范乡镇（街道）、示范社

区（村）的评价标准进行认定。 

三、认定数量 

认定市级和谐劳动关系示范企业 450 家、市级和谐劳动关系

示范乡镇（街道）10 个、和谐劳动关系示范社区（村）20 个，

具体名额分配见和谐劳动关系示范单位认定名额分配表（附件

1）。 

四、认定组织机构 

和谐劳动关系示范单位认定工作由市协调劳动关系三方委

员会负责。市三方四家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组成认定工作组织

委员会。组委会下设办公室，负责认定工作的组织协调和具体经

办，办公室设在市人社局劳动关系科。 

    组 委 会 主 任：吴秀丽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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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委会副主任：贾成龙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傅  松  市总工会二级调研员      

              叶跃枝  市工商联副主席兼秘书长 

              杨良彬  市企联监事长 

    组 委 会 成 员：王  芳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调解仲裁 

                            管理科（劳动关系科）科长 

              王  猛  市总工会权益部部长 

              陈学华  市企联雇主部部长  

              汪君生  市工商业联合会经联部部长 

    五、认定程序 

1.企业、乡镇（街道）、社区（村）申报（6 月 23 日—8 月

31 日）。由企业、乡镇（街道）、社区（村）比照《和谐劳动关

系示范单位评价标准》（附件 2-4）先行自荐，认为符合条件的，

填写《芜湖市和谐劳动关系示范单位审核确认表》（附件 5-7），

并提交和谐单位主要先进事迹材料（主要内容围绕评价标准，字

数限于 3000 字以内）。按照属地管理原则报送各县市区、开发区

协调劳动关系三方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各县市区、开发区人社

局）。 

2.初审推荐（9 月 1 日—9 月 30 日）。各县市区、开发区协

调劳动关系三方委员会对申报单位提交的材料进行初审，核实其

上两年度内的有关情况。需要实地核实的，应当指派 2 名以上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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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人员进行核实。初审核查后，评选推荐出本地区劳动关系和谐

候选单位，并在辖区范围内进行公示，职工和社会对公示有异议

的，应当重新核实；公示或重新核实无异议，出具综合推荐意见，

连同《和谐劳动关系示范企业、示范乡镇（街道）、示范社区（村）

推荐汇总表》（附件 8），9 月 30 日前报送市协调劳动关系三方委

员会办公室（市人社局劳动关系科）。 

3.复审认定（10 月 1 日—10 月 31 日）。市认定活动组委会

通过书面审查、召开座谈会、抽样调查、实地核查、信息比对等

方式，对被推荐企业进行复审。对符合条件的企业，通过市人社

局网站或相关媒体对社会进行公示。职工或社会对公示情况有异

议的，市协调劳动关系三方委员会进行重新核实。对公示或重新

核实无异议的企业，以市协调劳动关系三方委员会名义认定为

“芜湖市劳动关系和谐示范企业、示范乡镇（街道）、示范社区

（村）”，并进行通报。   

五、扩大示范影响 

市协调劳动关系三方委员会对认定为市级劳动关系和谐示

范企业、示范乡镇（街道）、示范社区（村）的单位，通过印发

确认通报、授予确认牌匾的方式予以激励。通过媒体报道、现场

观摩学习、座谈交流研讨等形式，对典型经验做法予以推介，营造

浓厚的创建氛围，推动和谐劳动关系创建活动不断拓展和深化。 

六、相关工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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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县市区、开发区协调劳动关系三方委员会要切实加

强组织领导，制定工作方案，组织开展和谐劳动关系示范认定工

作，齐心协力、广泛动员相关单位踊跃参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要做好组织协调、牵头抓总工作，严格按照时间节点，推荐

报送参评市级和谐劳动关系示范单位名单，确保和谐劳动关系示

范单位认定工作有序进行。 

（二）要严格对照标准，坚持实事求是、好中选优的原则开

展评价确认工作。对在疫情防控、乡村振兴、平安建设等重点工

作中，为稳定劳动关系、维护职工权益、促进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的单位优先认定。 

（三）认定工作不得干扰企业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最大限

度地为参评单位提供便利。认定工作不得收取任何费用。原则上

2020 年已被认定市级及以上的和谐劳动关系示范单位不参与本次

认定。 

联系人：矫阳   联系电话：3991126 

 

附件：1.和谐劳动关系示范单位认定名额分配表 

      2.和谐劳动关系示范企业评价标准 

      3.和谐劳动关系示范乡镇（街道）评价标准 

      4.和谐劳动关系示范村（社区）评价标准 

      5.芜湖市和谐劳动关系示范企业审核确认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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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芜湖市和谐劳动关系示范乡镇（街道）审核确认表 

      7.芜湖市和谐劳动关系示范村（社区）审核确认表 

8.和谐劳动关系示范企业、示范乡镇（街道）、示范 

村（社区）推荐汇总表 

 

 

 

 

芜湖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芜湖市总工会 

 

     

 

 

   芜湖市企业联合会           芜湖市工商业联合会 

                       2022 年 6 月 23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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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和谐劳动关系示范单位确认评价名额分配表 

县区 
示范乡镇 

（街道） 

示范社区 

（村） 

和谐劳动关系 

示范企业数 
备注 

无为市 1 2 40  

南陵县 1 2 40  

镜湖区 1 2 40  

弋江区 1 3 60  

鸠江区 2 2 65  

湾沚区 1 2 55  

繁昌区 1 2 50  

经济技术开发区 1 3 70  

三山经开区 1 2 30  

合计 10 20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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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芜湖市和谐劳动关系示范企业评价标准 

（100 分） 
序

号 

项目及 

分值 
子项及分值 

具体工作 

情况 
自评分 

1 

工资收入 

分配 

（15 分） 

职工工资随企业效益同步增长；一线职工年平

均工资收入增幅不低于本企业平均工资增长

水平。（4 分） 

 

 

具有依法规范的考勤制度；依法按规定支付职

工加班工资并在工资清单中列明。（4 分） 
 

 

依法合理制定本单位工资支付制度，并对职工

公示告知。（4 分） 
 

 

如实编制工资支付台账，向职工支付工资时提

供其本人的工资清单。（3 分）  
 

 

小计  

2 
社会保险 

（10 分） 

依法为职工办理五项社会保险参保手续，参保

率 100%。（5 分） 
 

 

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5 分）   

小计  

3 

职业技能 

培训 

（5 分） 

按规定足额提取职工教育经费。（3 分）   

定期组织职工进行职业技能、安全生产、法律

法规等培训。（2 分） 
 

 

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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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及 

分值 
子项及分值 

具体工作 

情况 
自评分 

4 

休息休假 

制度 

（10 分） 

执行法定工时制度（3 分）   

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或不定时工作制的，

报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批准。（3 分） 
 

 

依法遵守延长工作时间的规定。（2 分）   

依法执行休息休假制度。（2 分）   

小计  

5 

劳动安全

卫生标准 

（10 分） 

建立健全劳动安全卫生制度，定期对职工进行

劳动安全卫生教育。未发生职工死亡或重伤 3

人以上的安全生产责任事故，未发生 3 人以上

的职业中毒或职业危害事故。（4 分）  

 

 

配备完备的劳动安全卫生设施，为职工提供符

合国家规定的劳动安全卫生条件、必要的劳动

保护用品和措施。（2 分） 

 

 

对从事特种作业的职工进行专门培训，职工上

岗前已取得特种作业资格。（1 分） 
 

 

依法及时为因工致伤或患职业病的职工办理

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并及时支付有关工

伤待遇。（3 分） 

 

 

小计  

6 
劳动用工 

（10 分） 

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与职工签订书面劳动

合同并交付劳动者，且签订率 100%。（2 分） 
 

 

劳动合同在签订、履行、变更、续签、解除或

者终止时，程序合法，行为规范。（2 分） 
 

 

依法规范使用劳务派遣用工。（2 分）   

依法建立劳动规章制度，规章制度提交职工

（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并公示告知

职工。（2 分） 

 

 

依法进行劳动用工备案。（2 分）   

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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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及 

分值 
子项及分值 

具体工作 

情况 
自评分 

7 

集体协商

和集体 

合同 

（10 分） 

实行集体协商制度，与职工进行充分协商，签

订内容具体、标准量化、操作性强的集体合同。

（4 分） 

 

 

集体合同草案提交职工代表大会或全体职工

讨论通过，且在次年职代会上开展集体合同履

行绩效评估。（3 分） 

 

 

订立集体合同后，按规定及时报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门审查。（3 分） 
 

 

小计 
 

8 

民主管理

及厂务 

公开 

（5 分） 

建立职工（代表）大会和厂务公开制度。（2

分） 
 

 

开展厂务公开标准化建设、建立厂务公开制

度、职工合理化建议制度。（3 分） 
 

 

小计 
 

9 

女职工和

未成年工

特殊劳动

保护 

（10 分） 

未安排女职工从事禁忌的劳动。（3 分）  
 

未因女职工怀孕、生育、哺乳降低其工资、予

以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对怀孕七个月以上和

哺乳未满一周岁婴儿的女职工，未延长其劳动

时间或者安排夜班劳动。（2 分） 

 

 

未安排未成年工从事国家规定的第四级体力

强度的劳动和其他禁忌从事的劳动。（2 分） 
 

 

对女职工、未成年工定期进行健康检查。（2

分） 
 

 

依法保障职工享受产假（生育假）、护理假和

哺乳假。（1 分） 
 

 

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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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及 

分值 
子项及分值 

具体工作 

情况 
自评分 

10 

企业内组

织建设 

（10 分） 

依法建立党组织、团组织并正常开展活动。（3

分） 
 

 

工会组织健全，缴纳工会经费，支持工会开展

工作，保证工会依法履行维权职责。（3 分） 
 

 

依法建立健全劳动争议调解组织和制度，并正

常开展工作。（4 分） 
 

 

小计  

11 

企业文化

建设及履

行社会 

责任 

（5 分） 

开展劳动竞赛、技能比武、合理化建议等活动，

有职工文体活动场所并正常开展工作，打造企

业特色文化。（3 分） 

 

 

诚信纳税，积极参与环保事业以及扶贫帮困、

捐资助学、捐款救灾等公益事业和慈善活动，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和义务。（2 分） 

 

 

小计  

12 
一票否决 

情形 

1.发生恶意拖欠工资情况； 

2.发生较大安全责任事故； 

3.因劳动关系纠纷引发 5 人以上的群体访，未及时妥善处理，造成

不良社会影响。 

4.因劳动关系纠纷引发极端行为，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说明：认定周期内，出现上述情形之一的，取消参评资格或和谐劳

动关系示范企业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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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芜湖市和谐劳动关系示范乡镇（街道） 

评价标准（100 分） 

序号 项目及分值 具体工作情况 自评分 

1 
建立健全协调劳动关系机制，配备有专（兼）职劳

动关系工作人员。（10 分） 

  

2 
辖区内企业的劳动争议纠纷得到妥善解决。劳动争

议调解成功率 60%以上。（10 分） 

  

3 
建立健全企业台账，实施动态管理，做到企业底数

清、情况明。（5 分） 

  

4 
辖区内企业依法实行劳动合同制度，劳动合同签订

率 95%以上。（10 分） 

  

5 
园区内 25 人以上企业工会组建率 90%以上，职工

入会率 90%以上。（10 分） 

  

6 
辖区内企业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社会保险参保率

95%以上。（10 分） 

  

7 

已建立工会企业集体合同覆盖率 100%；对不具备

单独开展集体协商签订集体合同条件对小微企业，

签订区域性、行业性集体合同；集体合同覆盖率 90%

以上。（5 分） 

  

8 
辖区内未发生因劳动争议引起的群体性、重大突发

性事件。（10 分) 

  

9 

辖区内 80%以上企业参与厂务公开民主管理标准化

建设；国有企业、90%以上非公有制企建立职工（代

表）大会或厂务公开制度。80%以上公司制企业建

立职工董事、职工监事制度。（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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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及分值 具体工作情况 自评分 

10 

辖区内 80%以上企业参加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创建活

动且 10%以上企业达到和谐劳动关系示范企业标准

（10 分），每增加 1 个示范企业加 1 分（上限 10 分）。

（总分 20 分） 

  

11 

一票否决情形： 

1.辖区内企业发生 2 起以上恶意拖欠工资，未及时处理和报告县（市、区）的； 

2.辖区内企业发生过较大安全责任事故； 

3.辖区内发生 50 人以上因劳动关系纠纷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未及时妥善处理，

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4.辖区内无企业和社区（村）获评和谐劳动关系示范单位。 

说明：认定周期内，出现上述情形之一的，取消参评资格或和谐劳动关系示范

乡镇（街道）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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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芜湖市和谐劳动关系示范社区（村） 

评价标准（100 分） 

序号 项目及分值 具体工作情况 自评分 

1 
辖区内建立劳动争议调解机制，劳动争议调解成功

率 60%以上。（10 分） 

  

2 
辖区内建立健全企业台账，实施动态管理，做到企

业底数清、情况明。（10 分） 

  

3 
辖区内企业依法实行劳动合同制度，劳动合同签订

率 95%以上。（10 分） 

  

4 
辖区内 25 人以上企业工会组建率 90%以上、职工

入会率达 90%以上。（10 分） 

  

5 
辖区内企业依法参加社会保险，参保率 95%以上。

（10 分） 

  

6 

辖区内企业全面推行集体合同制度，建立集体合同

制度的企业达 80%以上，对不具备单独开展平等协

商签订集体合同条件的小微企业，通过签订区域

性、行业性集体合同加以覆盖。（10 分） 

  

7 

辖区内未出现发生重大群体性、突发性劳资纠纷事

件、安全生产事故而不及时报告乡镇（街道）的现

象。（10 分） 

  

8 
辖区内 80%以上企业参与厂务公开和民主管理标

准化建设。（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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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及分值 具体工作情况 自评分 

9 

辖区内 80%以上企业参加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创建

活动且 10%以上企业达到和谐劳动关系示范企业

标准（10 分），每增加 1 个示范企业加 1 分（上限

10 分）。（总分 20 分） 

  

10 

一票否决情形： 

1.辖区内企业发生 1 起以上恶意拖欠工资，未及时调处和报告乡镇（街道）的； 

2.辖区内企业发生过较大安全责任事故； 

3.辖区内发生 50 人以上因劳动关系纠纷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未及时妥善处理，

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4.辖区内无企业获评和谐劳动关系示范企业。 

说明：认定周期内，出现上述情形之一的，取消参评资格或和谐劳动关系示范

社区（村）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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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芜湖市和谐劳动关系示范企业申报确认表 

单位名称  

注册地址  企业性质  

法定代表人  职工人数  

主 

要 

事 

迹 

（可另附纸） 

县（市、区）

协调劳动关系

三方委员会办

公室初审意见 

 

县（市、区）人社局代章 

年  月  日 

 

公示时间： 

 

月  日--  月  日 

市协调劳动关

系三方委员会

办公室审核确

认意见 

 

 

市人社局代章 

年  月  日 

公示时间： 

 

月  日--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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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芜湖市和谐劳动关系示范乡镇（街道） 

审核确认表 

乡镇（街道）名称  

联系人  企业数量  

主 

要 

事 

迹 

 

 

 

 

（可另附纸） 

县（市、区）协调

劳动关系三方委

员会办公室初审

意见 

 

 

 

县（市、区）人社局代章 

年  月  日 

 

公示时间： 

 

月  日--  月  日 

市协调劳动关系

三方委员会办公

室审核确认意见 

 

 

市人社局代章 

年  月  日 

公示时间： 

 

月  日--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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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芜湖市和谐劳动关系示范社区（村） 

审核确认表 

社区（村）名称  

联系人  企业数量  

主 

要 

事 

迹 

 

 

 

 

（可另附纸） 

县（市、区）协调

劳动关系三方委

员会办公室初审

意见 

 

 

县（市、区）人社局代章 

年  月  日 

 

公示时间： 

 

月  日--  月  日 

市协调劳动关系

三方委员会办公

室审核确认意见 

 

 

市人社局代章 

年  月  日 

公示时间： 

 

月  日--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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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和谐劳动关系示范企业、示范乡镇（街道）、示范村（社区） 

推荐汇总表 
 

填报单位（盖章）：                                             报送日期：   

序号 单位名称 单位所在地 企业性质 法定代表人 职工人数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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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市协调劳动关系三方委员会办公室    2022年 6月 23日印发 

 


